关于《北京市通州区绿化工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依据新修订的《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京绿办发〔2025〕184号）和《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操作细则（2025版）》，结合前期征求意见建议，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对《北京市通州区绿化工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本次的《北京市通州区绿化工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修订内容
（一）在“第九条”中，明确了“及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的主体为“招标人”。
调整内容为：招标投标活动结束后，招标人应及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不得拖延和倒签，中标单位无故拖延签署超过合同签订期限的应废除中标资格，扣除投标保证金，重新组织招投标活动。
（二）在“第二十九条”中，依据《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京绿办发〔2025〕184号）和《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操作细则（2025版）》，将企业失信行为划分调整为两个等级，并重新归类了两个等级失信行为的具体内容。
调整内容为：本区按照《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京绿办发〔2025〕184号）和《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操作细则（2025版）》要求，实行绿化企业失信行为等级管理机制，区园林绿化部门负责对绿化施工企业失信行为进行认定，企业失信行为划分为两个等级。存在以下情形的纳入失信行为管理机制进行管理：
严重失信行为
1.三年内发生两次以上（含）串通投标、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的；
2.发生重大及以上的质量安全事故，或一年内发生两起以上（含）较大事故，或发生性质恶劣、危害性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质量安全事故，经调查认定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
3.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或拖欠劳务工资造成集体上访或极端讨薪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经核实存在恶意欠薪行为或参与恶意讨薪事件且负有主要责任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拒绝、阻挠相关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现场监督检查的；
5.一年内发生两次以上（含）违反向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承诺行为的；
6.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
一般不良行为
1.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
2.以他人名义投标、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3.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将中标项目违法分包给他人的；
4.发生较大质量安全事故，并负有责任的；
5.谎报、瞒报质量安全事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后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未开展应急救援的；
6.以低于成本价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意价格竞争的；
7.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或者与招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8.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或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的；
9.未按照设计图纸和技术标准组织施工，造成结构安全隐患或严重影响使用功能和观感质量的；
10.发生一般质量安全事故，并负有责任的；
11.违反园林绿化养护作业规范，造成交通事故、高空作业事故等严重不良后果的；
12.纳入省部级及以上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
13.违反向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承诺的；
14.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对他人进行恶意投诉的；
15.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经核查属实，限期未整改的；
16.存在提供虚假信息、冒名顶替等不诚信行为的；
17.施工现场实名制管理不到位，经检查发现以下行为3次及以上的：
（1）允许未在实名制管理系统中登记的劳务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开展工作的；
（2）在实名制管理系统中上传施工现场人员信息、签到信息等不实的，或不及时在系统中更新劳务人员信息的；
（3）未及时发放工资，经实名制管理系统预警或劳务人员举报的；
（4）在实名制管理系统中，施工企业项目管理人员信息录入不准确，人员配备不齐，项目负责人不到位的；
（5）其他不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的行为。
18.发生《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不良行为记分标准》内其他不良行为的。
（三）在“第三十条”中，依据“第二十九条”企业失信行为等级调整了各等级惩戒措施。
[bookmark: _GoBack]调整内容为：本区失信行为各等级惩戒措施。发生严重失信行为企业限制参与园林绿化招投标等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三个月到一年不等，具体参照《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不良行为记分标准》管理,并通过信用信息系统“曝光台”栏目及时公示相关主体失信行为；发生一般不良行为企业按照《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不良行为记分标准》不良行为内容予以扣分，由企业负责人对失信行为向行政机关作出书面承诺，并通过信用信息系统“曝光台”栏目及时公示相关主体失信行为。
（四）增加“第三十一条”，依据《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京绿办发〔2025〕184号），增加了异议信息复核申请和信用修复申请相关内容。
增加内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已公布信用信息，可以向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异议信息复核申请和信用修复申请，具体处理流程和处理时限按照《北京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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